4.1.7 走廊、疏散通道等通行空间应满足紧急疏散、应急救护等要求，且应保持畅通。
1 达标自评
R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请对走廊、疏散通道等通行空间的畅通性进行简要说明。
	宽度要求：
走廊和疏散通道的宽度应满足设计规范要求，通常不宜小于1.2米，对于疏散通道，宽度应根据疏散人数和疏散距离进行计算，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人员能够快速疏散。
无障碍设计：
走廊和疏散通道应考虑无障碍设计，如设置轮椅坡道、扶手等，以便于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人员通行。
清晰标识：
走廊和疏散通道应设置清晰的指示标识，包括疏散方向、安全出口、消防设施位置等，以便于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快速识别方向。
避免障碍物：
走廊和疏散通道内不应随意堆放物品，避免设置固定或临时障碍物，确保通行路径畅通无阻。
照明要求：
走廊和疏散通道应保持足够的照明，以便于人员在任何时间都能清晰地看到通行路径，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
地面材料：
地面应使用防滑、耐磨的材料，避免使用易滑或易损坏的材质，确保通行安全。
平面布局：
走廊和疏散通道的平面布局应简洁直接，避免曲折和复杂的路径，减少疏散时间。
安全出口：
走廊和疏散通道应直接通向安全出口，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分布应满足疏散要求，且易于识别和到达。
疏散距离：
疏散通道的设计应确保人员从最远点到达安全出口的距离不超过规范规定的最大疏散距离。
维护管理：
定期对走廊和疏散通道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疏散设施完好，通道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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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建筑、弱电专业相关竣工图纸；
2）紧急疏散、应急救护的相关管理制度；
3）紧急疏散、应急救护的相关教育宣传记录，应提供影像资料。

实际提交材料：
	



